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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股東查帳權看中⼩企業容易陷⼊的重⼤法律⾵險

⽂:陳麗雯（認證法律⼈） ‧ 公司‧企業‧法⼈ ‧ 2026-01-16

案例

A公司於1991年間成⽴，實際負責⼈B，因曾有跳票紀錄，委由C當⼈頭負責⼈，但A公司的財務都由B控
管，B並向D及E宣稱A公司未來會賺很多錢，讓他們出錢成為⼩股東。B另成⽴多家境外公司，利⽤境外
公司假裝與A公司交易，但款項資⾦進出都未⼊A公司帳，股東與員⼯的實際所得及投保薪資也都短報，並
每年拿假帳向銀⾏融資上千萬元。後來因E不滿B多年來未給分紅，⽽要求查帳並同時向檢調檢舉A公司相
關⼈員背信、侵占及逃漏稅，因此，A公司及相關⼈員住家被檢調⼤搜索，B、C及公司主管被羈押或重⾦
交保。

本⽂

⼀、股東查帳權揭露中⼩企業違法⾏為

臺灣以中⼩企業為主流，但常⾒實際負責⼈⾃以為資本額不⼤、股東單純，借⼈頭來當負責⼈或董監事，誤以
為就可以有權無責，多年來將公司當⾃家所有，把公款當作私⼈ATM不斷進出挪⽤、作假帳逃漏稅，且不僅公
司、股東或員⼯短報收⼊，還會拿假帳去向銀⾏融資貸款，就算對銀⾏貸款都是按期還款，當股東或員⼯鬧內
鬨，股東⾏使查帳權，再向檢調檢舉、東窗事發時，才發現事情⼤條了！

⼆、股東可以看公司的財報嗎？什麼是股東查帳權[1]？

（⼀）有限公司股東的查帳權

依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中不執⾏業務的股東，隨時可以⾃⼰或委託律師、會計師，向執⾏業務的股東詢問公
司營業情形，及查閱財產⽂件、會計帳簿、財務報表等[2]；若妨礙或拒絕股東查帳的話，董事⻑或所有董事將
可能被處罰新臺幣（下同）2〜10萬元罰鍰[3]。

（⼆）股份有限公司與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的查帳權

股東備妥證明⾃⼰是股東的⽂件後，可以指定範圍[4]，隨時向公司要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章程、歷屆股東
會議事錄、財務報表等⽂件；若這些⽂件是放在證券商等股務代理機構那，公司也必須要求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給股東[5]，不能以⽂件放在股務代理機構為由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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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開發⾏股票的公司沒有正當理由拒絕股東查帳，代表公司的董事將可能被處罰1〜5萬元的罰鍰；若是公
開發⾏股票的公司，則可能被罰24萬〜240萬罰鍰，並且都會被要求限期改正，沒有改正還會被連續處
罰[6]。

三、違法中⼩企業相關⼈員可能⾯臨的刑事責任

違法的中⼩企業在股東⾏使查帳權、再向檢調檢舉後，公司實際負責⼈、會計等相關⼈員可能會被指控涉犯以
下數條重罪：

（⼀）常⾒的刑事罪責

⼀般股東會指控業務登載不實[7]、業務侵占[8]、詐欺[9]、背信[10]、逃漏稅[11]，或填製不實會計憑證[12]等
罪。

（⼆）挪⽤資⾦可能涉及洗錢罪

若利⽤公司帳戶隱匿犯罪所得的來源或去向，將會⾯對近來積極偵辦詐欺的洗錢罪[13]。

（三）假帳貸款可能涉及詐欺銀⾏罪

另外，特別是2004年增訂、2017年修正的詐欺銀⾏罪[14]，拿假帳向銀⾏貸款成功就構成犯罪，即使辯稱有
正常還款也不會因此無罪[15]，已有多家企業相關⼈員被判重刑的案例。但很多中⼩企業還以為只要按期還款
就沒事，繼續援⽤以往的作業模式每年拿假帳向銀⾏更新貸款，不知早已涉及犯罪，更不知依新增修的銀⾏
法，恐⾯臨最⾼10年有期徒刑，刑度更重。

四、結語

案例中B可能涉犯以上的數項犯罪，以為多年來平安渡⽇⽽不⾃覺，⼀旦被股東E等⼈檢舉，隨時會⾯對檢調
搜索、甚⾄重罪羈押，所有犯⾏將公諸於陽光下，在⽬前刑法已採⼀罪⼀罰的計算，可能要⾯對數罪併罰最⾼
30年[16]的重刑，並追徵歷年動輒⾦額上億元或上千萬元的犯罪所得[17]，不可不慎！

註腳
   關於股東查帳權，以下僅介紹臺灣公司類型數量最多的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另⼀併介紹適合新創、

家族企業的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於無限公司、兩合公司也有股東查帳權，但礙於篇幅，本⽂不另外說
明。

[1]

   公司法第109條第1、2項：「
I 不執⾏業務之股東，均得⾏使監察權；其監察權之⾏使，準⽤第四⼗⼋條之規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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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不執⾏業務之股東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
公司法第48條：「不執⾏業務之股東，得隨時向執⾏業務之股東質詢公司營業情形，查閱財產⽂件、帳
簿、表冊。」
經濟部經商字第經商字第10900525160號函釋（2020/2/18）：「有限公司不執⾏業務股東監察權⾏使
範疇：……⼆、依商業會計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凡商業之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發⽣增減變
化之事項，稱為會計事項。』、第20條規定：『會計帳簿分下列⼆類：⼀、序時帳簿：以會計事項發⽣
之時序為主⽽為記錄者。⼆、分類帳簿：以會計事項歸屬之會計項⽬為主⽽記錄者。』、第23條規定：
『商業必須設置之會計帳簿，為普通序時帳簿及總分類帳簿。製造業或營業範圍較⼤者，並得設置記錄成
本之帳簿，或必要之特種序時帳簿及各種明細分類帳簿。但其會計制度健全，使⽤總分類帳會計項⽬⽇計
表者，得免設普通序時帳簿。』、第28條規定：『財務報表包括下列各種：⼀、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三、現⾦流量表。四、權益變動表。前項各款報表應予必要之附註，並視為財務報表之⼀部分。
』有關帳簿、表冊之認定，請依上開規定辦理。三、公司法第48條規定所稱財產⽂件，係指公司所擁有
之財產之⽂件，所謂財產，例如動產、不動產。……。」

   公司法第109條第3項：「規避、妨礙或拒絕不執⾏業務股東⾏使監察權者，代表公司之董事各處新臺幣
⼆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
公司法第109條修法理由（2018/8/1）：「依第⼀百零⼋條第⼀項規定，本項具體適⽤情形如下：置有
董事⻑者，處罰董事⻑；未置董事⻑者，處罰所有董事。」

[3]

   經濟部經商字第09202119150號函釋（2003/6/16）：「『利害關係證明⽂件』與『指定範圍』之定義
：按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公司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件，指定
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所稱『利害關係證明⽂件』係指能表明⾃⼰⾝分並與公司間有利害關係之證
明⽂件。所稱『指定範圍』，乃指股東及公司之債權⼈指定與其有利害關係之範圍⽽⾔。」
臺灣⾼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36號⺠事判決：「按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於69年5⽉9⽇修正之⽴法
理由記載『修正第2項，股東及債權⼈請求查閱或抄錄章程及簿冊時須檢具⽂件及指定範圍，以免股東經
常藉抄錄股東名簿以困擾公司或其他股東作不法活動之情事發⽣』等語，可知增訂『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
⽂件，指定範圍』之要件，係為避免股東藉由無範圍限制抄錄具有公司其他股東個⼈資訊之股東名簿⽽困
擾公司或其他股東，發⽣不法活動之情事。……是關於該項規定『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件』要件之解釋
上，應認僅須股東出具證明其為股東⾝分之⽂件，即可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上開⽂件。」

[4]

   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
I 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
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
II 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
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5]

   公司法第210條第4、5項：「
IV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查閱、抄錄、複製或未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者，
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
⼆⼗四萬元以上⼆百四⼗萬元以下罰鍰。
V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或證券主管機關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繼續令其限期改正，並按次
處罰⾄改正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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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書，⾜以⽣損
害於公眾或他⼈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7]

   中華⺠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項之罪者，處六⽉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

[8]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三百三⼗九條詐欺罪⽽有下列情形之⼀者，處⼀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以下罰⾦：……⼆、三⼈以上共同犯之。」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犯刑法第三百三⼗九條之四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
臺幣五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億元者，處五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犯刑法第三百三⼗九條之四第⼀項第⼆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
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分之⼀：
⼀、並犯同條項第⼀款、第三款或第四款之⼀。
⼆、在中華⺠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之設備，對於中華⺠國領域內之⼈犯之。」

[9]

   中華⺠國刑法第342條第1項：「為他⼈處理事務，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之利益
，⽽為違背其任務之⾏為，致⽣損害於本⼈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五⼗萬元以下罰⾦。」

[10]

   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1項：「納稅義務⼈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法逃漏稅捐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千萬元以下罰⾦。」

[11]

   商業會計法第71條：「商業負責⼈、主辦及經辦會計⼈員或依法受託代他⼈處理會計事務之⼈員有下列
情事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
⼀、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帳冊。
⼆、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不正當⽅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不實之結果。」

[12]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條各款所列洗錢⾏為者，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億元以下罰⾦。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億元者，處六⽉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
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為：
⼀、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他⼈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進⾏交易。」

[13]

   銀⾏法第125條之3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將銀⾏或第三⼈之財物交
付，或以不正⽅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銀⾏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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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億元以上者，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千萬元以上⼆億元以下罰⾦。」
例如：臺灣⼠林地⽅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即是被告姊弟⼆⼈分別為公司財務部主管與負
責⼈，姊姊以⼦⼥為⼈頭成⽴境外公司，偽造不實進出⼝交易，並持不實會計憑證向數間銀⾏申請貸款，
法院認定⼆⼈與公司會計製造與使⽤不實會計憑證、向銀⾏詐貸的⾏為，構成銀⾏法第125條之3詐欺銀
⾏取財罪與刑法第339條之4共同詐欺取財罪，並追徵公司的犯罪所得。
另可參臺灣⾼等法院100年度⾦上重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公司負責⼈、總經理、會計與財務等⼈，偽
造不實交易、製造不實會計憑證與財報，虛增交易⾦額，據此向數間銀⾏詐貸，亦遭法院認定構成銀⾏法
第125條之3詐欺銀⾏取財罪與刑法第342條背信罪。

   臺灣⾼等法院110年度⾦上重訴字第27號刑事判決：「是以，縱甲○○公司於貸款時有提供不動產為抵押
擔保，並不影響被告係提供虛偽債信資料致使如附表三所⽰之銀⾏承辦⼈陷於錯誤，並交付財物，⽽成⽴
詐欺取財罪之認定。⾄甲○○公司嗣於借貸期間有清償部分貸款之⾏為，僅係被告詐欺取財犯⾏既遂後之
還款⾏為，亦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併此敘明。」臺灣⾼等法院112年度⾦上重更⼀字第8號刑事判決、
臺灣⾼等法院105年度⾦上重更（⼆）字第15號刑事判決、臺灣⾼等法院102年度⾦上重訴字第7號刑事
判決均採相同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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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國刑法第51條第5款：「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者：……五、宣告
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年。」
按過去若是基於概括的犯意，以連續數⾏為犯構成要件相同的罪名，就是刑法所稱的「連續犯」，修正前
的刑法規定是得加重其刑⾄⼆分之⼀，但在2006年廢除刑法第56條連續犯規定後，改為⼀罪⼀罰，數罪
併罰，合併的刑期最⾼可達30年，參中華⺠國刑法第56條修法理由：「……按連續犯在本質上究為⼀罪
或數罪，學說上迭有爭議，⼀般均認為連續犯在本質上應屬數罪，僅係基於訴訟經濟或責任吸收原則之考
量，⽽論以⼀罪，故本法承認連續犯之概念，並規定得加重其刑⾄⼆分之⼀。然本法規定連續犯以來，實
務上之⾒解對於本條『同⼀罪名』之認定過寬，所謂『概括犯意』，經常可連綿數年之久，且在採證上多
趨於寬鬆，每每在起訴之後，最後事實審判決之前，對繼續犯同⼀罪名之罪者，均適⽤連續犯之規定論處
，不無⿎勵犯罪之嫌，亦使國家刑罰權之⾏使發⽣不合理之現象。因此，基於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及刑
罰公平原則之考量，其修正既難以週延，爰刪除本條有關連續犯之規定。……。」並可參臺灣橋頭地⽅法
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被告5⼈就犯罪事實⼀所⽰之5件以詐術使銀⾏交付財物達1
億元以上犯⾏、8件3⼈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其犯罪時間不同，所侵害的法益有別，顯然是分別起意
⽽為該13件犯⾏，⾃應予以分論併罰（即⼀罪⼀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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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國刑法第38條之1：「
I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II 犯罪⾏為⼈以外之⾃然⼈、法⼈或⾮法⼈團體，因下列情形之⼀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
⼀、明知他⼈違法⾏為⽽取得。
⼆、因他⼈違法⾏為⽽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
三、犯罪⾏為⼈為他⼈實⾏違法⾏為，他⼈因⽽取得。
III 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IV 第⼀項及第⼆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V 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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